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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一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2年 8月

17日在石嘴山市宝山宾馆第二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到

4 人，牛正刚监事因出国学习未能参加会议，特授权马跃忠监事代为

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慧珍女士主持，经过讨论审议：  

一、以赞成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二、以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关于聘

请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三、以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关于更

换公司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陈福龙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公司监

事会对陈福龙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表示感谢。 

控股股东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冯小军先生为第五届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冯小军先生简历附后。 

该议案所提监事候选人尚需经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采用累计投票制。 



监事会对公司 2012年半年度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公司半年度的经营业绩和

财务状况。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信息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年 8月 20日 



冯小军先生，汉族，1970年 3月 24日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师。

1991年毕业于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现更名嘉兴学院）经济系，同

年分配至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从事薪酬管理工作。历任中色（宁夏）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助理、副主任等职务。现任中色（宁

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曾多次荣获中色（宁夏）东

方集团有限公司先进管理工作者、优秀干部、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